
《转发辽宁省医疗保障局 辽宁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基本医疗

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

目录（2025年）的通知》

的图示解读



目录

一、出台背景

二、主要内容



出台背景

        为规范全省医用耗材支付管理，切实保障群众医用耗材临床使用需求，

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，按照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医用

耗材支付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2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

组织专家论证、报国家医保局备案等程序，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制定印发了《辽宁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

材目录（2025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医用耗材目录》）。



主要内容

一 二

《医用耗材目录》共3388条，其中
甲类67条、乙类3321条。目录内
“医保支付标准”为最高支付限额，
超出部分由参保人员承担。甲类耗
材不设个人先行自付比例，在医保
支付标准以内的费用按照规定支付；
乙类耗材在医保支付标准以内的费
用，由参保人员先行自付一定比例
后，剩余部分按照规定支付。

三

沈阳市乙类医用耗材的先行自付
比例为10%；属于集中带量采购的
医用耗材，先行自付比例按辽医
保〔2024〕26号文件执行；人工
耳蜗的先行自付比例按辽医保
〔2025〕18号文件执行。目录内
甲、乙类耗材，工伤保险基金按
规定直接支付。

《医用耗材目录》实行准入法管
理，以国家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
数据库中前15位编码作为医保通
用名编码，确定医保类别和支付
标准。结合医保基金运行、医疗
技术发展、临床需求及集中带量
采购进度等情况动态调整。



主要内容

四

《医用耗材目录》内，属于我
省现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规定
“基本物耗外、允许单独收费”
的一次性医用耗材，医保统筹
基金按规定支付；“基本物耗
内、不得单独收费”的一次性
医用耗材，其对应编码的医保
类别、医保支付等相关政策不

再适用。

五

未纳入《医用耗材目录》的医
用耗材，医保统筹基金、工伤
保险基金不予支付，其中属于
我省现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规
定的可收费耗材，可继续按规
定收费。临床医师根据诊疗规
范和患者病情使用医用耗材、
参保人员购买与使用医用耗材
不受《医用耗材目录》的限制。

六

通用码Q01000000和
Q02000000继续按丙类限定点
零售药店消字号产品和械字号

产品使用。



主要内容

七

建立耗材使用监测机制，对用量
大、费用高的医用耗材开展重点
监控和数据分析。利用数据工作
组定向发布机制，做好政策宣传
解读与患者解释工作，回应社会
关切，妥善处理诉求。

八

本通知自2026年4月1日起实施。
其他与本通知不相符的，以本通
知为准。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按
国家新规定执行。


